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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瓶安全技术规程》(TSG 23-2021)第 1 号修改单

（征求意见稿）

条款号 原文内容 修改后内容

1.8.1.2

1.8.1.2 电子识读标志

氢气气瓶、纤维缠绕气瓶、燃

气气瓶和车用气瓶的制造单位，应

当在出厂的气瓶上设置可追溯的永

久性电子识读标志。鼓励其他气瓶

制造单位在出厂气瓶上设置可追溯

的永久性电子识读标志。

钢质燃气气瓶上设置的电子识

读标志应当直接镂刻或焊接在护罩

上，并且确保在钢瓶使用年限内不

可更换并能有效识读。电子识读标

志应当能够通过手机扫描方式链接

到制造单位建立的气瓶产品公示平

台，直接获取每只气瓶的产品信息

数据

1.8.1.2 电子识读标志

气瓶制造单位应当在出厂的气

瓶上设置可追溯的永久性电子识读

标志(因结构、使用等原因无法设置

电子识读标志的除外)。

液化石油气钢瓶制造单位设置

的永久性电子识读标志应当焊接在

护罩上，能够通过手机扫描识读，并

确保不会因气瓶定期检验时所采用

的处理工艺而损坏。

电子识读标志在气瓶设计使用

年限内不可以更换（液化石油气钢瓶

因为设计缺陷或者制造等原因造成

无法实现追溯信息功能的电子识读

标志由液化石油气钢瓶制造单位负

责更换的除外）。

气瓶充装和检验单位建立的信

息追溯平台应当能够通过电子识读

标志实现数据更新

1.8.1.3

1.8.1.3 气瓶外表面颜色标

志、字样和色环

气瓶外表面的颜色标志、字样

和色环，应当符合 GB/T 7144《气瓶

颜色标志》的要求；颜色标志、字

样和色环有特殊要求的，还应当符

合相关产品标准的要求；对未列入

国家标准的气瓶颜色标志、字样和

色环，应当制定团体标准。气瓶的

显著部位应当标注办理使用登记的

气瓶充装单位名称或者简称

1.8.1.3 气瓶颜色标志、字样

和色环

气瓶的颜色标志、字样和色环，

应当符合 GB/T 7144《气瓶颜色标志》

的要求；颜色标志、字样和色环有特

殊要求的，还应当符合相关产品标准

的要求；气瓶瓶体的显著部位应当标

注办理使用登记的气瓶充装单位名

称或者简称，非重复充装气瓶瓶体上

应当标注“限一次性充装”



- 2 -

续表

条款号 原文内容 修改后内容

1.8.1.4

1.8.1.4 燃气气瓶专用颜色

标志

(1)气瓶使用登记机关可以在

市(县)区域内，规定在本区域内充

装的燃气气瓶采用统一的专用颜色

标志；

(2)自有产权气瓶超过一定数

量的燃气气瓶充装单位，经过气瓶

使用登记机关同意后，可以在办理

了使用登记的气瓶上涂敷本充装单

位专用的颜色标志

删除 1.8.1.4

表 3-1

略 表 3-1 盛装常用气体气瓶的公

称工作压力

在气体类别“压缩气体 Tc(临界

温度，下同)≤-50℃”中，

(1)“公称工作压力 35 (MPa)”

一行对应的充装介质增加“天然气”；

(2)增加“公称工作压力 3(MPa)”

一行，对应的充装介质为“氦气”

6.3

6.3 气瓶阀门和气瓶爆破片

制造监检

......以每年度到制造单位现

场抽样进行试验检验，对制造单位

质量保证体系实施情况进行评价并

出具评价报告的方式实施。

制造单位每年第一季度向型式

试验机构约请制造监检。监检时，

型式试验机构应当按照型式试验的

要求，对产品进行抽样和全部项目

的试验。受检样品应当从气瓶阀门

和气瓶爆破片制造单位现场正在生

产的产品中抽取。质量保证体系评

6.3 气瓶阀门和气瓶爆破片制

造监检

......以每年度到制造单位现

场抽样进行试验检验，对制造单位质

量保证体系实施情况进行评价并且出

具评价报告的方式实施。无制造许可

要求的瓶阀，每 4 年需要对瓶阀制造

单位的资源条件进行一次确认并且

将确认结果纳入评价报告。

制造单位每年第一季度向型式

试验机构约请制造监检。监检时，型

式试验机构应当按照型式试验的要

求，对产品进行抽样和部分项目的试



- 3 -

续表

条款号 原文内容 修改后内容

6.3

价报告应当报送许可发证机关。检

验报告应当在型式试验机构网站上

公示

验，每 4 年需完成全部试验项目。受

检样品应当从气瓶阀门和气瓶爆破

片制造单位现场正在生产的产品中

抽取。质量保证体系评价报告应当报

送许可发证机关，检验报告应当在型

式试验机构网站上公示

7.2.1.3

7.2.1.3 瓶阀结构

(4)液化石油气瓶阀可以设计

成角阀或者直阀，并且在出气口设

置自闭装置或者在进气口装设过流

关闭装置；对于分别设置液相和气

相出口、公称容积大于或者等于

100L 的液化石油气钢瓶，液相出口

所装设瓶阀的出气口采用快装接

头；

(5)氧气瓶阀结构具有剩余压

力保持功能(采用先抽真空后充装

工艺的气瓶阀门除外)

7.2.1.3 瓶阀结构

(4)液化石油气瓶阀可以设计成

角阀或者直阀结构，并且在气相阀出

气口设置自闭装置或者在气体流道

上设置过流切断装置；

(5)氧气瓶阀结构应当具有剩余

压力保持功能（医用氧气瓶采用隔膜

结构式瓶阀的除外）

9.9（2）

9.9 消除使用功能处理

(2)进行气瓶消除使用功能处

理的机构应当对所处理的气瓶逐只

进行记录，并且每年向负责办理气

瓶使用登记的市场监管部门报告消

除使用功能的气瓶数量

9.9 消除使用功能处理

(2)对报废气瓶及其电子识读标

志实施消除使用功能处理的机构应

当对所处理的气瓶逐只进行记录，消

除气瓶使用功能以及电子识读标志

识读功能，并且将相关信息推送给产

权单位。相应机构以及气瓶产权单位

应当定期及时向气瓶使用登记的市

场监管部门报告所处理的气瓶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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